《关于加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工作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我局大力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为失业人员提供各类就业帮扶，特别是对就业困难人群、高校毕业生开展了积极就业援助，如开发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等，2022-2024年市本级发放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累计1.34亿元。2024年11月，自治区下发新一轮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文件，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就业政策，需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
二、文件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桂人社规〔2024〕9号）
三、出台的必要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我局大力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为失业人员提供各类就业帮扶，特别是对就业困难人群、高校毕业生等开展了积极就业援助，如开发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等，2022-2024年市本级发放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累计1.34亿元，平均每年惠及就业困难人数超过1.5万人，2024年11月自治区印发的新一轮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文件，减少了补贴对象，缩短了补贴年限，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就业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对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有关问题进一步再解读非常必要。
四、起草过程
我局根据自治区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的实践经验，草拟了文件，并于6月16日征求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就业服务中心的意见，同时在局官网站向公众征求意见，共收到13条意见，采纳了5条，不采纳8条，经过法审后，形成文稿。
五、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明确政策要求
一是补贴对象。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以及离校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对实现灵活就业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我市（市本级和各城区）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且符合以下3类情形之一的，可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1.未在用人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2.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且未与新业态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二是补贴标准。补贴对象灵活就业后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2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三是补贴期限。
四是补贴种类。
五是明确不得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的9种情形。
六是注意事项。
（二）进一步明确办理材料及流程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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